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用募

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（1）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洛阳轴

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》，截至2018年1月

16日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5,465.88万元，需用于置换预先已投

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3,542.52万元。与实际情况相符。 

（2）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，

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

间不超过6个月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3）本次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之

需要，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，履行了相应的审批

程序，内容及程序均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（4）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,542.52万元置换募投项目前期

投入。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 

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“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

目”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将节余募

集资金用于“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”事宜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本次所节余募集资金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中用于中介机构费用部分的节余，节余407.83万元，与实际情况

相符。 

（2）公司将该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“超硬材料磨具国家重点

实验室建设项目”建设，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，不

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（3）该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，内容及程序均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（4）我们同意公司将该部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“超硬材料磨具

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”。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

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终止实施“年产 50 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”并将该

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实施

“年产50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建设项目”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

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因外部经济形势变化和内部战略调整，2016年4月20日召开

的轴研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暂缓实施该项目。目前看，

继续实施该项目已无可行性。 

（2）该项目经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终止后，所剩余募集资金永久

补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履行程序符合监管要求。 

（3）我们同意公司终止实施“年产50万套精密轴承生产线建设

项目”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并同意将该事项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

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暂时

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前提下，使用不超过

50,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有利于提高现金管理

收益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、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50,000.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

适时进行现金管理，现金管理的范围为商业银行期限在12个月（含）

以内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、大额存单、协定存款、定期存款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

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使用“高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”闲置募集

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“高

速精密重载轴承产业化示范线建设项目”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《上市

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（2）公司此次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

要的程序，议案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募集

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

的情况。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。 

（3）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

金事项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

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调整 2017 年度审计费用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2017

年度审计费用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年度审计费用增加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使公司财务报表合

并范围增加所致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执业过程中

能够认真履行职责，具有良好的业务水准和执业道德。我们同意《关

于调整2017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》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

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同国机智能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相

关规定及《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要

求，我们作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同意三

磨所与国机智能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》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前，已经我们事前认可，对该议案表决时关

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该事项的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 

2、该合同的价格由公开招标确定，定价合理，没有损害中小股

东的利益，我们同意《关于同意三磨所与国机智能签订关联交易合同

的议案》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 刘长华 

 

            周绍妮 

 

邹  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9 日 

 

 

 




